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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事務委員會 主辦 

「2017 年宵達人大比拼」比賽章程 
九龍社團聯會青年事務委員會將於 2017 年春節年宵期間，舉辦「2017 年宵達人大比拼」，為

青年人提供實戰營商機會，讓各位發揮無限創意，實踐創業夢想，成就將來。 

 

參賽資格： 

 想發揮無窮創意，在年宵市場大展拳腳； 

 年齡須介乎 14 至 29 歲(若參賽隊伍所有成員均未滿 18 歲或不是香港居民身份，須另邀 18

歲以上及香港永久性居民擔任顧問，以便簽署有關比賽承諾書)； 

 有 5 - 8 名隊友，可以學校、團體名義或自行組隊； 

 遞交年宵達人計劃書及報名表，參與面試； 

 本比賽並不接受已參加其他年宵比賽之得獎計劃申請； 

 歡迎以往曾參與本比賽的隊伍報名。 

 

參賽規定： 

 擬備完整「計劃書」，於 2016 年 10 月 28 日或以前連同報名表格遞交予主辦機構秘書處； 

 主辦機構有權委派工作人員協助及督導入圍隊伍籌備年宵攤位工作； 

 隊伍須參加大會舉辦的工作坊或其他配套活動，工作坊主要內容有關營銷技巧、團隊合作

等。 

 

報名截止日期： 

 2016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五) 

 

獲年宵乾貨攤位資助詳情： 

 名額︰6 個。 

 入圍隊伍將獲主辦單位資助 2017 年花墟年宵市場乾貨攤位 1 個； 

 乾貨攤位位置由入圍隊伍以抽籤形式決定，入圍隊伍不得異議。 

 

獲得資助準則： 

 評審將以攤位主題及設計、銷售產品內容、營銷方式、整體可行性及面試匯報等進行評分。 

 

面試結果通知： 

 主辦單位將於 2016 年 11 月上旬進行面試，報名隊伍必須出席；(詳細日期將另行公佈) 

 面試結果將於 11 月中旬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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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勝獎品： 

 主辦單位將按隊伍不同表現，如：受歡迎程度(宣傳短片、「年宵期」所拍相片等)、業績(「年

宵期」所賺取的純利、財政預算及報告等)、總結報告等進行評選，優勝者可獲以下獎項： 

 「龍聯」年宵達人大奬：現金獎港幣$4,000 

 「龍聯」年宵達人二奬：現金獎港幣$3,000 

 「龍聯」年宵達人三奬：現金獎港幣$2,000 

 「龍聯」年宵達人最佳攤位設計及團隊造型獎：現金獎港幣$1,000 

 「龍聯」年宵達人最佳人氣大獎：現金獎港幣$1,000 

 

年宵展期： 

 2017 年 1 月 22 至 28 日(共 7 天，以特區政府最終公佈為準) 

 

遞交活動及財務報告： 

 獲資助隊伍必須於年宵展期結束後一個月內，向主辦機構提交活動及財務報告，並出席總

結會匯報。 

 

注意事項： 

 入圍隊伍於年宵展期所售賣之一切貨品均不得違犯香港《版權條例》所規定，如涉及侵權

行為，違者須自行處理； 

 入圍隊伍必須簽署承諾書進行 2017 年宵攤位活動，如未能履行承諾，主辦機構將保留追

討一切損失的權利； 

 入圍隊伍必須以誠實的態度籌辦年宵攤位活動，如違反規定，主辦機構有權終止參賽資格，

以及追討損失； 

 入圍隊伍如未徵得同意，不得使用主辦機構、協辦機構、贊助機構及是次活動名稱進行任

何形式的宣傳及產品設計工作； 

 除有明確指定外，主辦機構、協辦機構及贊助機構將不會承擔入圍隊伍於是次比賽中所招

致的任何費用、風險及法律責任；  

 如遇有爭論或比賽內容作任何改動，主辦機構有最終的解釋權，參賽者不得異議。 

 

遞交方式： 

 比賽章程及報名表格可於本會網站下載：klnfas.hk 

 郵寄或親身遞交：請把報名表格及計劃書於截止日期前郵寄或親身遞交至主辦機構秘書處 

(九龍旺角彌敦道 580G-K 號彌敦中心 14 樓) 

 傳真：3019 6166 

 電郵：youthsaffairs@klnfas.org.hk 

 查詢電話：2397 1822 

 

http://www.klnfas.org.hk/
mailto:youthsaffairs@klnfa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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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事務委員會 主辦 

「2017 年宵達人大比拼」報名表格 
 

參賽隊伍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有)代表機構或學校名稱：                                                         

 

A. 計劃書 

請以正楷中文另用紙書寫年宵活動的計劃，包括：攤位主題、銷售產品內容、銷售形式、宣傳

方法、財政預算、人力安排、整體年宵籌備日程表等。計劃書可附上適當圖片以作說明。 

備註：請把報名表格連同計劃書於 2016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五)或之前交回主辦機構秘書處。 

 

B. 隊伍資料(每隊參賽者為 5-8 人) 

 

隊長姓名：（中文）______________  ____（英文）__    _     ______  性別：__  ___ 

 

年齡：_________ 出生日期：             身份證號碼：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住宅）：______________（手機）：_____________ 電郵：                           

 

就讀學校/機構(如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隊員 中文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身份證號碼 聯絡電話 電郵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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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參賽隊伍所有成員均未滿 18 歲或不是香港居民身份，須另邀 18 歲以上及香港永久性居民擔任

顧問，以便簽署有關比賽承諾書) 

如有： 

 

顧問姓名：（中文）______________  ____（英文）__    _     ______  性別：__  ___ 

 

年齡：_________ 出生日期：             身份證號碼：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住宅）：______________（手機）：_____________ 電郵：                           

 

就讀學校/機構(如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為配合《2012 年個人資料(私隱)(修訂)條例》，及為能繼續與閣下保持聯繫及接收本會及九龍社團聯會及其所有屬會及是次活動之協辦機構的

資訊，及向閣下推廣活動、籌款、服務、禮品等，在獲得你的同意後，我們將會使用閣下提供給我們的個人資料，透過不同的聯絡方式如電

郵、郵寄、電話或短訊等，與你聯繫及用作上述用途。而  閣下亦同意你提供的個人資料將會被本會、九龍社團聯會及其所有屬會及是次活

動之協辦機構用作上述用途。你亦可以隨時選擇在資料的使用上另有安排，或日後除必要通知外不希望接收其他資訊，請以上述方式通知我

們，我們不會因此收取費用。 

 本隊伍同意上述有關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的安排。(請在適當之方格內加上“”) 

聲明： 

1. 本隊伍明白及接受大會申請須知內所有條款。 

2. 本隊伍同意比賽內容可能刊載於主辦、協辦、贊助機構的刊物及網上作宣傳之用。 

3. 本隊伍明白如不履行「2017 年宵達人大比併」計劃之條款，主辦機構將保留追討一切損失的權利。 

4. 本隊伍明白除有明確指定外，主辦、協辦及贊助機構將不會承擔入圍隊伍於是次比賽中所招致的任何費用、

風險及法律責任。 

5. 本隊伍特此聲明及保證，申請表內所以資料均全部屬實。 

 

 

隊長正楷姓名：                  簽署：                  日期：                  

 

 

顧問正楷姓名：                  簽署：                  日期：                  

(簽署者須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及年滿 18 歲) 


